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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A. 纪律处分行动 

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会财局条例）第 37CA、37D 

及 37I 条，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 

1.1. 公开谴责富睿玛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前称中审众环(香港)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玛泽）； 

1.2. 对玛泽处以罚款港币 1,400,000 元；及 

1.3. 命令玛泽缴付会财局就其进行调查的费用及开支，以及附带费用及开

支，合计港币 41,488 元 

（以上统称为该纪律处分行动）。 

2. 该纪律处分行动是有关当时的财务汇报局（财汇局）和会财局分别于 2020 年

及 2023 年对玛泽进行查察（2020 年查察和 2023年查察）的发现。 

3. 会财局发现： 

3.1. 2020 年查察发现显示，就 12 个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而言，玛泽没

有遵守 60 天内完成档案归档的规定，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 ─ 审计编备纪录》（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适用版本的第 14 及 

A21 段； 

3.2. 2023 年查察发现显示，就 48 个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339 个非公

众利益实体 1审计项目以及 14 个鉴证项目而言，玛泽未有遵守 60 天

 
 
1  「非公众利益实体」在本纪律处分行动声明中被定义为「私人及／或非股权上市公司」，此

定义有别于会财局条例第 3条所载此词汇的技术性定义。 



  
   
 

2 
 

内完成档案归档的规定，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适用版本的第 

14 及 A21段； 

3.3. 玛泽的质素监控 / 管理措施未能防止其档案逾期归档的情况反复出现。

因此，玛泽违反了： 

3.3.1 《香港质量控制准则第 1号》对进行财务报表审核或审阅或其

他鉴证或相关服务委聘的事务所的质量控制（香港质量控制

准则第 1 号）适用版本的第 45及 A54段；及 

3.3.2 《香港质素管理准则第 1号》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或审阅或其

他鉴证或相关服务业务的事务所的质素管理（香港质素管理

准则第 1 号）适用版本的第 31(f)及 A83段；及 

3.4. 在上述情况下，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4及 3B条，玛泽分别作出执业方面

的不当行为及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 

4. 基于上述原因，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及 37AA条，玛泽分别作出了财汇失当

行为及干犯了会计师失当行为。  

B. 事实摘要 

5. 本案源于 2020年查察和 2023年查察中，对玛泽所作的查察发现。 

B.1 2020年查察 

6. 2020 年查察根据香港质量控制准则第 1 号的适用版本评估了玛泽的质素监控

制度及两个已完成的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 

7. 2020年查察发现载于 2021年 3月 23日发出的《查察报告》（2020年查察报

告），其中包括以下事项： 

7.1. 若干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未有遵守 60天内档案归档的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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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玛泽未有就香港会计师公会（公会）于2019年进行的执业审查所指出

的问题，作出有效的根本原因分析及 / 或采取有效补救行动，而该执

业审查曾记录至少两个审计项目违反了 60天内完成档案归档的规定。 

8. 其后，玛泽就 2020 年查察报告向财汇局提交了一份补救计划（补救计划）。

该补救计划承诺玛泽将识别并处理未能遵守 60 天内档案归档规定的根本原因。 

B.2 2023年查察 

9. 连同其他事宜，2023年查察涵盖了玛泽 2020 年查察后所提出的补救措施的有

效性，以及玛泽的质素管理制度是否符合香港质素管理准则第 1 号的适用版本。 

10. 2023年查察发现载于 2024年 5月 27日发出的《查察报告》（2023年查察报

告），其中包括以下事项： 

10.1. 玛泽未有遵守其根据香港质量控制准则第 1 号第 45 段及香港质素管

理准则第 1 号第 26 段所订立的归档政策（包括《玛泽质素保证手

册》），该政策规定最终审计项目档案应于审计项目报告发出之日起 

60 天内完成归档（归档政策），而违规情况涉及：(i) 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期间完成的若干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 (ii) 

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玛泽完成的若干非公众利

益实体审计项目；及 (iii) 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为

非公众利益实体审计客户出具鉴证报告所涉及的部分项目。其中部分

项目的最终审计档案甚至于 2023 年查察报告发出之日仍未完成归档；

及 

10.2. 玛泽的质素监控制度未能提供合理保证，确保其项目团队遵守归档政

策，使其符合香港质量控制准则第 1 号第 45 段的要求。此外，玛泽

的质素管理制度未能提供合理保证，确保其能够达成香港质素管理准

则第 1 号第 31(f) 段所载有关及时完成最终审计档案适时归档的指定质

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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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调查发现 

C.1 档案逾期归档 

11. 根据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第 14 及 A21 段，核数师须将审计文件编整成审计

纪录，并于审计报告日期后适时完成最终审计纪录归档的行政程序。一般而言，

完成该归档工作的合理期限不应超过审计报告发出之日后的 60 天。 

12. 一般审计档案包括纸本审计工作底稿及电子工作底稿。会财局认为，若纸本及

电子审计工作底稿均于审计报告发出之日起的 60 天内完成编备及归档，即可

视为已按时归档。 

13. 就 2020 年查察和 2023 年查察而言，玛泽向查察部一并提交两份电子表格

（2020年表格 和 2023年表格），当中载有玛泽没有遵守 60天内归档规定的

项目而整理的相关基本资料。 

14. 针对 2020 年查察和 2023 年查察发现而展开的调查过程中，会财局要求玛泽

（除其他事项外）确认 2020 年表格和 2023 年表格中的资料。倘若资料需要

更新，玛泽须提供解释及佐证文件。 

15. 玛泽确认 2020 年表格和 2023 年表格的资料属实及准确，并因轻微的文书错

误及其持续的补救工作而作出资料修正。玛泽提交了存放纸本审计工作底稿的

仓库收据，以及关于电子审计工作底稿的截图，作为佐证文件。 

16. 玛泽承认了以下 413 个逾期归档的档案： 

 

 

 

 

 

 

项目类型     数目 

2020年表格 

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 12 

2023年表格 

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 48 

非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 339 

鉴证项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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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0 年表格内记录的 12个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的逾期程度如下所示。当中

两宗最严重的个案涉及：（a）电子审计工作底稿逾期归档 1,590 天；及（b）

纸本及电子审计工作底稿均逾期归档 1,735 天。 

 

18. 2023 年表格内记录的 48 个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339 个非公众利益实体审

计项目及 14 个鉴证项目的逾期程度如下所示。当中最严重的两个项目分别逾

期 1,431 天及 1,275 天才完成电子审计底稿的归档。 

 
19. 玛泽表示档案屡次逾期归档的原因是其审计平台软件「效率低、费时」，故审

计团队使用「实用的方法」处理低效率问题，即于审计流程多个阶段使用「审

计工具以外的方式」工作。玛泽亦引用新冠疫情为致使逾期归档原因之一。 

20. 会财局认为玛泽所提出造成档案逾期归档的根本原因并不足以构成充分的辩解

或理由。审计团队既然能够使用实用的方法，显示玛泽及其审计人员早已意识

到问题，但玛泽始终未能处理。再者，在部分个案中，纸本及电子审计工作底

稿均逾期归档，但玛泽却仅以审计工具效率欠佳（而该问题仅影响电子审计工

作底稿）作为理由。无论如何，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并未规定最终审计档

逾期程度 数目 

1 至 180 天 9 

181 至 365 天 0 

366 天或以上 3 

逾期程度 数目 

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 

1 至 180 天 31 

181 至 365 天 4 

366 天或以上 13 

非公众利益实体审计或鉴证项目 

1 至 180 天 223 

181 至 365 天 50 

逾期 366 天或以上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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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须使用任何特定载体、平台或位置进行归档，因此软件质素不佳并不能构成

其违反归档规定的辩解。 

21. 玛泽亦未有就疫情对归档行政程序的影响，提供任何证据或文件。 

22. 基于上述原因，在 60 个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339 个非公众利益实体审计

项目及 14 个鉴证项目中，玛泽没有遵守 60天内完成档案归档的规定，违反了

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第 14 及 A21 段。 

C.2 质素监控与质素管理制度 

23. 香港质量控制准则第 1 号第 45 及 A54 段和香港质素管理准则第 1 号第 31(f) 

及 A83 段规定，事务所必须制定质素目标以确保能有效地执行具备质素的项

目，包括：在最终的项目报告日期后，须适时归档项目档案，并适当地维持及

保存该些档案，以符合事务所的需要及遵守法律、法规、相关要求或专业标准。

如法律或法规没有制定期限，适当的期限一般不应超过 60 天。 

24. 玛泽于相关期间内所适用的内部质素监控及质素管理政策规定，除非相关国家

的法律对期限另有更严格的规定，最终项目档案须于审计报告日期后不多于 

60 天内归档。 

25. 玛泽违反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及其内部政策的情况，涉及数百个私人公司

审计及鉴证项目，以及数十个上市公司审计项目，时间覆盖达三至四年

（2019年至 2023 年）。 

26. 玛泽承认其新实施的质素监控／质素管理措施未能防止档案逾期归档屡次发生。

玛泽回应 2020 年查察报告提交的补救计划，名义上是为了识别并应对此类系

统性问题，但最终完全未能防止 2023 年查察所发现的违规行为。 

27. 会财局认为，玛泽的档案归档违规行为的广泛及普遍程度显示其质素监控／质

素管理制度的多个方面很可能失效，包括但不限于向负责执行相关政策及程序

的员工传达该等政策及程序的沟通、以及监测和补救流程。值得注意的是，在

有关时间，违反档案归档规定并没有任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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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因此，玛泽未能制定有效的政策及程序以遵守香港质量控制准则第 1 号及香港

质素管理准则第 1 号的规定，而该等缺失亦导致其多次违反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 

29. 故此，玛泽的行为构成会财局条例第 4条下的执业方面的不当行为及第 3B 条

下的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 

C.3 玛泽承认其失当行为 

30. 玛泽已接受上述调查发现，包括会财局所发现的财汇失当行为及会计师失当行

为。 

D. 结论 

31. 经考虑所有相关情况，会财局认为，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e)及 37AA(1)(a)

条，玛泽分别作出了财汇失当行为及干犯了会计师失当行为。 

32. 在决定纪律处分行动时，会财局已参考《处分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注册负责

人的方针》、《对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注册负责人行使施加罚款权力指引》、

《处分专业人士的方针》、《对专业人士行使施加罚款权力指引》及《与会计

及财务汇报局合作的指导说明》（合作指导说明），并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包

括下文第 33至 37段摘要的情况。 

D.1 失当行为的性质、严重性、持续时间、次数及影响 

33. 经考虑已承认的事实及情况，会财局认为玛泽的违规行为属严重： 

33.1. 本案涉及数百计逾期归档的档案，其中部分逾期长达数年。玛泽同时

违反香港质素管理准则第 1 号／香港质量控制准则第 1 号，而相关违

规行为于 2020 年已首次被发现。 

33.2. 会财局发现，玛泽不仅违反香港审计准则第 230 号（即个别档案逾期

归档），系统性层面上亦违反了香港质量控制准则第 1 号及香港质素

管理准则第 1 号。后者特别严重，因为财汇局在 2020 年查察已发现



  
   
 

8 
 

该些系统性问题，尽管玛泽制定了补救计划以补救该些系统性问题，

但仍未能防止逾期归档再次发生。 

34. 就违规行为的次数与持续时间而言： 

34.1. 就 2023 年查察，玛泽提交了一份表格，列出 137 个公众利益实体审

计项目、1,123 个非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及 57 个鉴证项目。如上文

第 18段所述，2023年查察最终发现显示：48 个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

目、339 个非个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及 14 个鉴证项目逾期归档。换

言之，在查察范围内的项目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档案逾期归档。因

此，此类失当行为发生的次数非常高，且所发现的违规行为普遍。 

34.2. 16 个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及 80 非公众利益实体审计项目或保证项

目逾期归档超过一年。两次独立查察均发现违规行为，显示尽管问题

曾被发现，逾期归档却仍然持续存在及反复发生。 

35. 就本案的影响而言，并无任何第三方因档案逾期归档而蒙受已知的不利后果。 

36. 会财局并没有裁定玛泽的失当行为属有意、不诚实或蓄意。 

D.2 加重与减轻处分的因素 

37. 会财局已考虑本案中是否存在加重或减轻处分的因素，包括以下因素。 

D.2.1 加重处分的因素 

37.1. 本案中没有加重处分的因素。 

D.2.2 减轻处分的因素 

37.2. 自 2024 年起，玛泽就 2023 年查察发现展开补救工作，并定期向会财

局报告补救进度。截至 2025 年 1 月 2 日（即会财局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展开调查之前），上文第 22 段所述的违规行为仅余一项尚未完

成补救。 

37.3. 玛泽在会财局展开的调查及纪律程序中均全面配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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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1 尽早悉数承认调查发现；及 

37.3.2 玛泽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包括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I 条及早提

出解决本案的具建设性方案，并建议所有审计员工进行培训；

及 

37.4. 玛泽没有被会财局及公会纪律处分的记录。 

38. 经考虑本案所有相关情况及合作指导说明，会财局认为对玛泽原定罚款减轻 

30% 属适当，以及会财局按照会财局条例第 37I(1A) 及 37I(1) 条与玛泽达成协

议，符合投资者及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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